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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 
2 0 2 2 年 第 四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2 年 7 月 2 1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0 分 至 上 午 9 时 3 4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副 主 席    
何 伟 霖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区 议 员    
区 镇 濠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刘 勇 威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缺 席 者  

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  
谭 尔 培 议 员    

 
 
请 假 者  
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  

 
 
秘 书    

苏 家 裕 先 生  
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列 席 者  

邬 志 雄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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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布  

 
 何 伟 霖 副 主 席 (下 称 “ 署 理 主 席 ” )欢 迎 委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行 政 及 财

务 管 理 委 员 会 (“ 财 委 会 ”)会 议 。他 宣 布 李 耀 斌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并 已 在

会 议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 (“《 常 规 》” )第 5 1 ( 1 )
条 ， 区 议 会 只 会 同 意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 担 任 陪 审

员 、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 分 娩 或 侍

产 而 缺 席 区 议 会 会 议 ， 故 他 的 缺 席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 

I .  选 举 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席  

 
2 .  署 理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由 于 宏 福 选 区 民 选 议 员 姚 钧 豪 先 生 的 议 员 席 位 自 2 0 2 2 年 6 月 5 日

起 悬 空 ，同 时 适 用 于 区 议 会 辖 下 的 委 员 会 及 工 作 小 组 ，故 财 委 会 主

席 一 职 自 同 日 起 悬 空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2 0 年 1 月 7 日 会 议 上 的 决 议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辖

下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选 举 方 式 大 致 根 据 选 举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

举 方 式 进 行 ， 即 依 照 秘 书 处 早 前 发 出 的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
附 表 5 所 列 的 表 决 程 序 ， 以 及 《 常 规 》 附 录 I I《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

席 选 举 程 序 》 的 规 定 进 行 。  

( i i i )  秘 书 处 已 于 2 0 2 2 年 7 月 1 3 日 致 函 邀 请 各 委 员 提 名 财 委 会 主 席 候 选

人 。 提 名 期 已 于 是 次 会 议 前 一 小 时 ， 即 是 日 上 午 8 时 3 0 分 结 束 。  

( i v ) 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，秘 书 处 未 有 收 到 提 名 表 格 ，因 此 财 委 会 主 席 的 职 位

继 续 悬 空 ， 选 举 将 在 下 次 会 议 进 行 。  

 
 

I I .  通 过 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2 0 2 2 年 5 月 1 9 日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 M  6 / 2 0 2 2 号 )  

 
3 .  署 理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

述 会 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4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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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5 .  署 理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在 2 0 2 2 年 9 月 2 2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

行 。  

 
6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9 时 3 4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2 年 7 月  


